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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代通知） 

 

根据集中整治工作安排，拟定于 8 月下旬开展全省住建系

统超常规纵深推进集中整治民生实事办理暨城镇燃气安全整治

视频培训，方案如下。 
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 

培训时间：2024年 8 月 2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:00。 

主 会 场：省住建厅 21楼视频会议室 

分 会 场：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住建系统各单

位和业务对口管理各单位视频会议室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系

统各单位视频会议室，未接入住建视频会议系统的单位，集中

在住建局（住更局）参加培训。 

二、培训议程 

（一）对全省住建系统贯彻落实 7月 23日培训工作情况进

行讲评（8 分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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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流发言：武汉市城管委、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

建设局、襄阳市城管委、荆门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十堰市自

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、潜江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依次作交流发

言（各 5 分钟）。 

（三）开展民生实事办理暨城镇燃气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培

训；对特许经营项目问题整改销号进行指导讲解。 

（四）培训小结。 

三、参加培训人员 

（一）主会场：厅分管领导，省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，

厅机关各处室及厅直各单位联络员。邀请驻厅纪检监察组有关

同志参加。 

（二）分会场：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住建系统

各单位和业务对口管理单位燃气分管领导、集中整治工作专班

工作人员、相关科室负责同志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、城管

局、公积金分中心分管集中整治工作（或分管燃气安全工作）

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。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参加。 

四、有关事项 

（一）请市州各单位按业务对口管理汇总辖区参加培训人

员名单，并于 8月 22 日上午 17：00前报送厅集中整治专班。

请交流发言单位将发言材料于 8月 22 日 12:00前报厅集中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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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班审核。联系人：李晓婕，电话： 15272558432，邮箱：

czc@hbszjt.net.cn。 

（二）请各单位安排技术人员与省建设信息中心技术员提

前对接，8 月 23日上午 8：20组织视频会议系统调试和视频点

名。省住建厅视频会议保障联系人：刘浩宇（18907152216）。 

   

附件：参加培训人员报名回执 

 

省住建厅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

集中整治工作专班 

2024 年 8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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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参加培训人员报名回执 
 

填报单位： 

序号 参会人员姓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电话： 

 

 

 


